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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1-053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东赫达 股票代码 0028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松羚 户莉莉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号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号
电话 0533-6696036 0533-6696036
电子信箱 hdzqb@sdhead.com hdzqb@sdhea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52,762,204.93 616,608,775.99 616,608,775.99 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790,873.08 121,244,454.05 121,244,454.05 5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7,456,099.78 120,483,833.12 120,483,833.12 4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1,018,678.53 188,120,514.42 188,120,514.42 4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14 0.6534 0.3843 4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14 0.6438 0.3787 4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3% 12.60% 12.60% 1.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972,631,915.79 1,689,640,259.82 1,689,640,259.82 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3,493,766.55 1,203,395,144.96 1,203,395,144.96 16.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毕心德 境 内 自 然
人 28.64% 97,755,405 0 质押 28,951,000

毕于东 境 内 自 然
人 7.80% 26,613,060 20,373,805 质押 6,488,701

毕文娟 境 内 自 然
人 6.02% 20,538,632 0

杨力 境 内 自 然
人 2.46% 8,406,10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4,118,99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3% 3,858,376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任昊优选致福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3,412,053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2,975,720 0

吕群 境 内 自 然
人 0.86% 2,932,900 0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
委托建信基金股票型
组合

其他 0.74% 2,514,69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毕心德、毕文娟、毕于东系一致行动人，毕心德系毕文娟、毕于东之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始终坚持夯实主营业务发展，不断拓宽下游产业链延伸。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调整产品结构，

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占比不断提升；持续优化客户结构，优质客户销售占比不断增加，客户粘性日益增
强，应收账款及存货周转率持续向好；产品改性及研发实力不断增强，针对大客户新应用场景试验进
展顺利，部分产品已实现批量供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276.22 万元，同比增长 22.08%；
归母净利润 18,579.09 万元，同比增长 53.24%；扣非后净利润 17,745.61 万元，同比增长 47.29%，主要
经济指标再现历史最好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地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0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罗洪友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34,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 8.48%）的股东罗洪友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5%）。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罗洪友先生出具的《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罗洪友先生拟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万股） 质押冻结数量（万股）

罗洪友 3,400 8.48% 3,400 3,40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3、减持方式：拟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的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5、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5%。 若

减持期间公司有增发、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前述减持计划将按减持比例
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自公
司股票上市日至减持期间，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罗洪友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在任意连续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并导致本人所持发行人
股份低于百分之五的，本人将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承诺。 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五。 若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得进行股份减持。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减
持发行人股份，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
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罗洪友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 将根据自身投资决策安排及公司股价情况对所持公司股份作
出相应减持安排，在不违背限制性条件的前提下，预计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
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本人任何时候拟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除上述关于股份变动的承诺外，罗洪友先生未作过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罗洪友先生
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罗洪友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

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
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罗洪友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洪友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均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5、在本计划实施期间罗洪友先生将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罗洪友先生出具的《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4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何定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何定涛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
务。 辞职后，何定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何定涛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日，何定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在新任董事会秘书到任前，暂由公司董事、总裁
叶洪孝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何定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及董事会对何定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叶洪孝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5329819
传真号码：0755-25329745
电子邮箱：ir@qxholding.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A座 22 层奇信股份董

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908证券简称：德生科技公告编号：2021-085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一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基于大数据和云业务的数据处理方法及云业务服务器
专利号：ZL 2020 1 1517053.2

专利权人：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申请日：2020年 12月 21日
授权公告日：2021年 8月 17日
授权公告号：CN 112633976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 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1-072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第

二次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
1、 本次拍卖中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王悦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海

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骐飞投资”）所持有的 3,948,924股公司股份被拍卖。
2、 本次拍卖事项后续将涉及缴纳拍卖余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拍卖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最终结果以本次拍卖股份被法院裁定以

及最终完成过户为准。
4、 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

影响。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对公司控股股东王悦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骐飞投资出

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 沪 74执恢 51号】， 裁定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骐飞投资持有的恺英网络
3,948,924股股票，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
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3），骐飞投资持有的 3,948,924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1年 7月 6日 10 时至 2021
年 7月 7日 10时止在“京东网”上进行公开拍卖。 根据拍卖平台页面显示，本次拍卖流拍。

公司于 2021年 8月 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公司经查询获悉骐飞投资持有公司的 3,948,924 股于 2021 年 8
月 24日 10时起至 2021年 8月 25日 10时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5日通过查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获悉，上海金融法院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 10时至 2021年 8月 25日 10时止对上述股份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 现将拍
卖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是否为
限售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拍卖起 始
日

拍卖截 止
日 拍卖人 原因

骐飞投
资 是 3,948,924 是 100% 0.18%

2021 年 8
月 24 日
10时

2021 年 8
月 25 日
10时

上海金融
法院

质押式回
购业务违
约

合计 3,948,924 - 100% 0.1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骐飞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除上述司法拍卖情况外，未发现其他被即

将被拍卖的情形。
二、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1、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本次拍卖中骐飞投资持有的

3,948,924 股公司股份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竞买号 竞买人 成交股数（股）成交金额（元） 占竞买人持有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0388461 杨吴月 3,948,924 14310900.58 100% 0.18%
合计 - 3,948,924 14310900.58 100% 0.18%

本次拍卖是由联合竞买人沈军先生、陈永聪先生、杨吴月先生依照《竞买公告》通过杨吴月先生的
京东账号参与竞拍。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前述人员，尚需依照《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
时交付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上述股份最终是否成交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
准。

2、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页面显示，本次拍卖中骐飞投资所持有的 3,948,924 股公司股份已
被拍卖。

3、 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等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累计被拍卖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累计拍卖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王悦 461,570,064 21.44% 0 0 0
骐飞投资 3,948,929 0.18% 83,781,948 2121.64% 3.89%
合计 465,518,993 21.63% 83,781,948 18% 3.89%

三、本次司法拍卖被动减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骐飞投资所持公司部
分股份被动减持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骐飞投资 司法拍卖 2021 年 8 月 24 日 10 时起至
2021年 8月 25日 10时止 3.62 3,948,924 0.18%

合计 - - - 3,948,924 0.18%
股东本次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骐飞投资 3,948,929 0.18% 5 0%
四、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拍卖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最终结果以本次拍卖股份被法院裁定以及

最终完成过户为准。 骐飞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悦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本次拍卖前，骐飞投资及王
悦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5,518,9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3%，若本次拍卖后续成功完成过户，骐
飞投资及王悦先生合计持股数将为 461,570,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4%。

2、本次拍卖事项后续将涉及缴纳拍卖余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公司将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此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
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骐飞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将持续督促、配合相关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相关报告和公告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京东网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86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齐齐哈尔泰瑞通经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瑞通”）于近日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泰瑞通与黑龙江利浦斯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浦斯”）买卖合同纠纷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23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的
《民事判决书》（（2021）黑民终 247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收到《民事判决书》判决情况
公司全资孙公司泰瑞通于近日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黑民终

247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做出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11,145.78元，由上诉人齐齐哈尔泰瑞通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在泰瑞通诉利浦斯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审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利浦斯在庭审现场提交了一份“《补

充协议》”，约定虽然泰瑞通销售给利浦斯的设备合同价格为 3,100万元，但是利浦斯公司只承担 1,700
万元，泰瑞通自行承担其余 1,400万元。 然而，根据泰瑞通与相关设备供应商签订的《设备进口协议》，
泰瑞通供应给利浦斯的设备采购成本已高达 1,848万元，“《补充协议》”明显不符合基本商业逻辑。 针
对这一情况，公司已于 2021年 5月 19日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

泰瑞通与利浦斯的上述交易，发生于梁喜才担任公司副总裁兼建华医院董事长、法人代表及院长
职务期间，梁喜才因涉嫌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已被司法机关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目前上述案件已
从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至诸暨市人民法院，刑事司法程序尚未终结。 公司后续将对上述相关事项涉
及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调整金额目前无法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1）黑民终 247号）。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300966 证券简称：共同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9

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报告期内，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共同药业 股票代码 3009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文静 万迎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伺服产业园 A 栋
5楼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伺服产业园 A 栋
5楼

电话 0710-3523126 0710-3523126

电子信箱 board@gotopharm.com board@gotopharm.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2,679,443.73 202,068,402.69 4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043,660.49 18,682,036.96 11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4,953,945.77 15,891,199.48 11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29,756.84 18,073,361.48 -67.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2 9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2 9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9% 3.81% 3.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44,913,146.49 804,426,535.29 2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9,766,042.08 534,540,315.19 44.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5,5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系祖斌 境内自然人 31.72% 36,567,000 36,567,000

李明磊 境内自然人 13.33% 15,371,000 15,371,000

北京共同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 5,501,200 5,501,200

安徽利昶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4% 5,467,200 5,467,200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 4,270,700 4,270,700

宜昌悦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湖北兴发高投新材料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96% 3,417,000 3,417,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2,562,700 2,562,700

武汉红土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2,528,500 2,528,500

湖北高金生物科技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2,050,200 2,050,200

石家庄红土冀深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708,500 1,70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系祖斌、陈文静，二人为夫妻关系。 陈文静
作为北京共同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951 证券简称：博硕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9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博硕科技 股票代码 3009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琳 洪秀玉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区水田路
26号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区水田路
26号

电话 0755-89690666 0755-89690666

电子信箱 Terry.wang@bsc-sz.com zqb@bsc-sz.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99,900,021.98 194,250,323.21 5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296,012.58 31,126,582.52 18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83,321,341.57 29,424,956.16 18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4,864,497.26 100,446,572.84 9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 0.52 13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 0.52 13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11.54% -4.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97,218,848.74 627,115,278.36 2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7,407,346.67 378,075,359.62 364.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4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 摩锐
科技有 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5% 30,600,000 30,600,000

深圳市 鸿德
诚科技 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0% 18,000,000 18,000,000

徐思通 境内自然人 14.25% 11,400,000 11,400,000

张帆 境内自然人 0.10% 80,000 0

徐乐园 境内自然人 0.08% 67,500 0

梁嘉伟 境内自然人 0.08% 65,000 0

林欢 境内自然人 0.08% 63,300 0

邹长铃 境内自然人 0.07% 56,500 0

苑中行 境内自然人 0.06% 50,899 0

李成斌 境内自然人 0.06% 48,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思通直接持有摩锐科技 100%股权，为摩锐科技的控股股东。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应用领域，提升研发实力及智能化水平，从

而提高公司整体的生产能力。 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及战略发展目标，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
行电子产品精密功能性器件研发与生产建设项目的议案》，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资金
约人民币 4,900万元用于电子产品精密功能性器件研发与生产建设项目有关事项。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电子产品精密功能性器件研发与
生产建设项目的公告》。

证券代码：003025 证券简称：思进智能 公告编号：2021-059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8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8月 25日

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8月 2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淡水泓二路 96号，思进智能全资子公司———宁波思进犇牛机械有限

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忠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1,733,09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6219%。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4,805,011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6.466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 6,928,0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558%。
（3）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148,9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17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李忠明先生、谢武一先生、周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会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李忠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李忠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谢武一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谢武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周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周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黄继佳先生、周佩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独立董事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本次会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黄继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黄继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周佩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周佩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徐家峰先生、汪耀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以

上 2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金利标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本次拟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职工代表监事比例不低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本次会议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表决情况如下：
3.01 选举徐家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徐家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02 选举汪耀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45,61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汪耀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3,36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145,6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反
对 3,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729,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3,36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145,6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9%；反
对 3,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
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504 证券简称：ST弘高 公告编号：2021-044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弘高 股票代码 0025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苗强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东村文化创意
产业园 G1-1

电话 010-85370018
电子信箱 hgcy002504@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24,624,394.62 199,610,412.83 -3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665,384.80 -12,325,094.48 -42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4,300,748.80 -12,136,408.42 -42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98,486.95 -4,501,247.28 21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0 -0.0120 -4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0 -0.0120 -4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1.95% -54.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485,773,459.74 3,501,504,400.67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5,527,816.52 560,193,201.32 -11.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4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1% 187,784,110 187,784,110

北京弘高慧目
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74% 171,752,254 171,752,254

质押 81,375,956
冻结 90,376,298

北京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95% 91,759,673 91,759,673

质押 58,011,888
质押 33,747,785

江海证券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31% 75,000,000 75,000,0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8% 42,878,352 42,878,352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2% 28,961,432 28,961,432

张宏志 境内自然人 1.28% 13,115,731 13,115,731
黄超 境内自然人 0.90% 9,245,000 0
黎虹 境内自然人 0.69% 7,100,000 0
王莹 境内自然人 0.60% 6,168,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
人为何宁甄建涛夫妇。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1年 4月 22日（2021-025）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巨潮资讯网
2、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1年 6月 11日（2021-041）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3、2021年 3月 12日法院裁定受理中融信托公司对弘高慧目的破产清算申请；详见（2021-014）关

于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巨潮资讯网
4、安信证券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司法划转弘高中太 156603710 股。 详见 2021 年 3 月 13 日（2021-

016）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5、江海证券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司法划转弘高慧目 65000000股，划转弘高中太 10000000股。 详见

2021年 1月 20日（2021-009）关于股东持有部分股份完成司法划转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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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8月 24日（星期二）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
席董事 8人。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
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1年 1-6月份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2021年
半年度报告所披露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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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年 8

月 24日（星期二）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4 人，实际出席监
事 4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
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经营管理情况。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1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6日


